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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299219][bookmark: _Toc213743329]一、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74299221][bookmark: _Toc213743330][bookmark: _Toc74299220]（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2025〕96号）第165项《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 第1部分：北方单季稻》制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归口。
[bookmark: _Toc213743331]（二）制定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1.秸秆综合利用与黑土地保护战略叠加引领
秸秆还田是提升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因地制宜开展秸秆直接还田，能够为耕地提供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增强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国家高度重视秸秆还田工作。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发挥耕地保育功能。2021年12月，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强调，集成推广秸秆还田技术，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等粮食主产区，系统性推进秸秆粉碎还田。2023年12月，国务院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要求，提高秸秆还田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针对北方单季稻主产区核心的东北黑土区，国家出台专项政策强化耕地保护。《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明确提出“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土壤培肥技术，提升黑土地有机质含量”，将秸秆还田作为黑土退化治理的关键举措。《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进一步细化要求，实施免耕少耕秸秆覆盖还田、秸秆综合利用碎混翻压还田等保护性耕作5亿亩次。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行动方向。
2.北方单季稻生产现状
东北黑土区是我国北方单季稻生产的“核心地带”，常年种植面积近8000万亩，稻谷产量占全国的17%。随着水稻单产水平不断提升，北方单季稻秸秆产生量进一步增长，据测算，东北稻区每亩水稻秸秆产生量约400—500公斤，全年秸秆资源量达3200万—4000万吨，占全国水稻秸秆总量的近20%。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土壤温度低、微生物活性弱，秸秆翻埋还田和旋耕还田作业标准不一，容易导致作业成本增加、秸秆漂浮、僵苗死苗等问题。
北方单季稻主产区长期“重用轻养”的生产模式，导致东北黑土区面临“瘦、薄、硬、黏、酸”等问题，耕层厚度年均减少0.3—0.5厘米，土壤有机碳含量较建国初期下降30%—50%，严重制约了稻田产能提升。秸秆还田是农田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科学还田是黑土培肥的核心路径，但缺乏统一规范导致还田效果参差不齐，难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培肥效应。
3.现有技术适配性与标准化需求迫切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主要包括秋旋还田、秋翻还田、春旋还田、秋水原茬搅浆、春水原茬搅浆等，但总体来看，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仍存在区域适配性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不同地区采用的还田时间、耕作深度、配套机具及水肥管理措施差异较大，导致技术效果波动明显。例如，旋耕还田作业不标准容易出现秸秆漂浮的问题，翻耕还田作业过深动力消耗过大、秸秆腐解过慢、过浅秸秆翻压效果不好、秸秆漂浮严重。各个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同一技术由于作业标准不统一，造成严重的生产差异现象非常严重，因此，需统一标准指导农户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秸秆还田技术。
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的《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 第1部分：北方单季稻》，明确寒地水稻秸秆还田农机具、作业参数，可实现北方单季稻秸秆高效还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为顺利完成标准的制定工作，结合标准制定的内容和要求，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牵头，联合东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标准编制小组，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制定了详细的起草方案，并根据标准起草小组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明确了各起草人的任务和分工。
[bookmark: _Toc213743332][bookmark: _Toc190855264][bookmark: _Toc12726][bookmark: _Toc502906054]（四）起草过程
1. 起草阶段
[bookmark: _Toc190855265]2025年10月，标准编制组进行任务划分，确定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负责组织、协调，制定标准框架，起草技术内容以及审定；标准编制组成员和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领域相关专家参与标准技术内容和指标、文献的收集、专家征求意见稿的收集和整理等工作。
2025年11月，系统查阅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相关文献资料，开展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的应用调研，组织专家座谈和现场交流。
2025年12月，确定《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 第1部分：北方单季稻》编制的关键环节、基本思路，研讨确定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主要技术流程。
2026年1月—2月，起草完成《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 第1部分：北方单季稻》初稿及其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74299229][bookmark: _Toc213743333]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bookmark: _Toc213743334][bookmark: _Toc74299231]（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写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和协调性”原则。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查阅国内相关资料和权威书籍，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力求做到技术内容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符合逻辑与规定。标准的制定还特别强调了实用性，起草过程中通过调研、座谈等形式反复听取、征求农业生产一线的专家和技术推广人员的意见，使标准中相关技术及其指标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适用。
[bookmark: _Toc213743335]（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1. 范围
[bookmark: OLE_LINK6]本文件规定了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的农机具配置与使用、作业流程与作业质量、水分管理和施肥。
本文件适用于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
制定理由：
本标准明确限定“适用于北方单季稻”，是基于北方稻区独特的气候条件（无霜期短、一年一熟）、土壤类型（主要为黑土、草甸土等）及主栽稻作品种的农艺需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了11个标准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涉及3个术语：翻埋还田、旋耕还田、搅浆还田。
3.1　翻埋还田  straw incorporation by ploughing
秸秆经粉碎后均匀抛撒覆盖于地表，采用铧式犁将秸秆翻埋到土壤中的还田方式。
制定理由：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目录（2021）》中，界定的秸秆犁耕深翻还田技术为利用拖拉机牵引犁具（铧式犁或翻转犁）将粉碎（或切碎）后抛撒在耕地表面的秸秆翻埋到耕作层以下，用耙将土壤耙平，秸秆在耕层以下自行腐解。本文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核心技术特征是将秸秆翻埋到耕层。
3.2　旋耕还田  straw incorporation by rotary tillage
秸秆经粉碎后均匀抛撒覆盖于地表，采用旋耕机将秸秆混拌到土壤中的还田方式。
制定理由：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目录（2021）》中，界定的秸秆旋耕混埋还田技术以秸秆粉碎、破茬、旋耕、耙压等机械作业为主，将秸秆直接混埋在耕作层土壤中。秸秆旋耕混埋还田一般需要进行两遍秸秆粉碎，即在农作物收获时将秸秆粉碎一次，然后利用秸秆还田机将抛撒在耕地表面的秸秆再粉碎一次。本文件中界定的核心技术要点适合中小型拖拉机旋耕作业，也适宜大马力拖拉机旋耕或耙耕作业。
3.3　搅浆还田  straw incorporation by puddling
秸秆经粉碎后均匀抛撒覆盖于地表，直接灌水泡田，采用水田平地搅浆机进行搅浆平地作业，将秸秆混拌到土壤中的还田方式。
制定理由：
DB23/T 3160—2022《水稻秸秆还田原茬搅浆整地技术规范》中定义的原茬搅浆：水稻机械收获后，秸秆粉碎均匀抛撒地表，直接放水泡田，采用水田平地搅浆机直接进行搅浆平地作业。DB22/T 3514—2023《水稻秸秆秋季水耙浆还田技术规程》定义的水稻秸秆秋季水耙浆还田：水稻秋季收获后，将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散布于田间，在耕层冻结前泡田后用搅浆埋茬整地机一次或多次作业，将90%以上的秸秆翻旋混埋入泥浆深度10 cm以上的作业方式。DB21/T 3483—2021《水稻秸秆秋季湿耙还田丰产栽培技术规程》水稻秸秆秋季湿耙还田的定义为：水稻秋季机械收获时，用具备秸秆粉碎和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将粉碎的秸秆均匀抛撒于田间，在耕层土壤冻结前适时用旋耕机一次或多次带浆湿耙作业，将秸秆和根茬翻旋混埋入泥浆中的一种秸秆还田作业方式。本文件关于原位搅浆还田的定义，主要参考上述文件，结合北方单季稻生产实际凝练而成。

[bookmark: OLE_LINK8]4. 机具配置与使用
本文件包含水稻秸秆还田整地所需要的多种农机具，包括：秸秆粉碎还田机具、翻耕机具、旋耕机具、搅浆机具和动力农机。具体农机具的要求如下：
4.1　秸秆粉碎还田机具
采用具有秸秆粉碎、抛撒功能的谷物联合收割机或秸秆粉碎还田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的选用应符合NY/T 995的规定，秸秆粉碎还田机的选用应符合NY/T 1004的规定。
4.2　翻耕机具
与牵引拖拉机配套的铧式犁，铧式犁的选用应符合GB/T 14225的规定。
4.3　旋耕机具
与牵引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旋耕机的选用应符合GB/T 5668的规定。
4.4　搅浆机具
与牵引拖拉机配套的水田平地搅浆机，水田平地搅浆机的选用应符合GB/T 24685的规定。
4.5　动力农机
与整地农具所需动力相配套的轮式或履带式拖拉机，拖拉机的选用应符合GB/T 15370的规定。
制定理由：
本章节“农机具配置与使用”的制定，旨在明确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的装备基础和标准，确保技术规范的实践可重复、可检验。其核心理由如下：
本章节系统性地规定了完成秸秆还田全程作业所必需的核心装备序列，包括秸秆粉碎、翻耕整地、旋耕整地、搅浆平地及动力牵引装置。本章节对每类关键农具的选用均指明了应遵循的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GB/T 14225、GB/T 5668、NY/T 1004等）。通过引用产品标准，确保了所用农机具在结构强度、工作幅宽、刀片（铧）材质等基本性能上满足秸秆还田这一特定作业的强度与效果要求；合规的机具是安全生产的基础，降低了因装备质量缺陷导致的作业风险；使本技术规范与国家既有的农机装备标准体系相衔接，提升了规范的权威性和兼容性。专门列出“动力农机”条款，强调拖拉机动力需与整地农具“相配套”，这是针对实践中因“小马拉大车”或动力过剩导致作业深度不足、质量不均或效率低下等常见问题提出的关键约束。
农业行业标准《秸秆粉碎还田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NY/T 1004—2020）规定，秸秆粉碎还田机装配后，应在刀轴设计转速范围内进行30 min空运转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a）运转应平稳，传动系统不应有卡、碰和异常响声；
b）各连接件、紧固件不应松动；
c）在规定油液位置范围内，齿轮箱内润滑油的温升应不大于25℃；
d）轴承座、轴承部位温升应不大于20℃；
e）各密封部位不应渗、漏油。
铧式犁总装技术要求参考GB/T 14225《铧式犁》的规定，具体包括：
a）铧式犁处于工作状态时，犁的总工作幅宽偏差不大于设计幅宽的2.5%，调幅犁应达到最大、最小幅宽，其偏差不大于设计值的2.5%，各犁体水平基面到犁梁底面高度与设计值之差不大于1%，各相邻犁体铧尖沿前进方向的水平距离值与设计值之差不大于1%；
b）小前犁、圆犁刀、覆草板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在最大和最小设计耕深时能正常工作。圆犁刀盘平面在犁体垂直基面未耕地侧的横向调节量不小于30 mm；
c）有限深轮的犁，限深轮的调节范围应能保证耕深调节范围；
d）铧式犁工作与运输位置的变换，应由拖拉机液压机构来实现。犁上自带的油路系统（油缸、阀、油管及接头等）应经过耐压试验，并应有单独的耐压试验合格证；
e）翻转犁的翻转机构及摆式犁的换向机构应工作可靠。机构到位率：空运转不低于98%，生产查定不低于96%（连续作业不少于50次）；
f）有单体安全装置的犁，每个犁体在脱解力作用下应能抬起到位，采用剪切螺栓安全装置的犁，在规定外载作用下，剪切螺栓应能剪断，起到安全作用；
依据GB/T 5668《旋耕机》的规定，旋耕机空运转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a）运转中传动系统不得有异常响声；
b）空运转扭矩：侧边传动不大于15N·m，中间传动不大于20N·m；
c）油温：箱体内润滑油的温升不得超过25℃；
d）密封性：箱体静结合面和动结合面均不得漏油；
e）传动箱清洁度：传动箱中铁屑等杂物干重不应超过200mg。
依据GB/T 24685《水田平地施肥搅浆机》的规定，整机装配后，进行30min空运转试验。运转应平稳，系统不应有卡、碰及异常响声。空运转结束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a）轴承座温升不应超过25℃；
b）箱体动结合和静结合面均不应漏油和渗油；
c）各紧固件不应有松动现象；
d）动力输入轴空运转扭矩：侧边传动不大于15N·m，中间传动不大于20N·m；
e）传动箱清洁度：传动箱中铁屑等杂物干重不应超过200 mg。
依据GB/T15370.2—2025《农业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50kW~130kW轮式拖拉机》》的规定，拖拉机的使用应具备以下基本要求：
a）拖拉机上用紧固件连接的零件、部件应按要求连接牢靠，不应有松动现象。外露紧固件应进行防锈处理。
b）拖拉机正常工作时各系统不应有异常响声，不应有漏液、漏气、漏电现象。
c）拖拉机正常工作时不应有泥水渗入机体现象。
d）发动机在全程调速范围内应能稳定运转，并能直接通过指令停油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手油门操纵装置应能可靠停在任何位置，不受脚油门操纵的影响。
e）拖拉机最大不透光排气烟度值应不大于0.5m-1。
f）拖拉机各操纵机构的运转应轻便灵活、松紧适度，各机构行程调整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所有可自动回位的操纵件，在操纵力去除后应能自动复位；非自动回位的操纵件应能可靠地停在选定位置。各操纵机构的最大操纵力应符合GB/T19407的规定，操纵方向应符合 GB/T20341的规定。
g）离合器应接合平稳，分离彻底。
h）拖拉机变速箱工作时，变速箱不应有乱档、脱档等换档失效现象。
i）后置式液压悬挂装置应符合 GB/T1593的规定。前置悬挂装置应符合 GB/T10916(所有部分)的规定。
j）拖拉机牵引拖挂装置应符合 GB/T19408(所有部分)相应部分的规定。液压快换接头应符合GB/T5862的规定。
k）液压系统安全阀全开压力应和使用说明书规定值一致。
l）拖拉机的电气设备应工作正常，电气设备应符合JB/T6697的规定。
m）拖拉机的电子控制系统应工作正常，电子控制系统应具有控制器局域网(CAN)总线通信功能，拖拉机的动力传动消息应符合 GB/T35381.8的规定，拖拉机控制机具的总线应符合 GB/T35381(所有部分)的规定。
n）拖拉机应至少配备对发动机转速、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发动机工作小时、燃油箱油量、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后处理再生状态和后处理故障以及车载终端状态显示的装置。车载终端应符合 HJ1322的规定。

5　作业流程与作业质量
5.1　秸秆粉碎
宜在秋季水稻收获时同步进行。秸秆切碎长度≤10 cm，留茬高度≤10 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10 %；抛撒不均匀率≤10 %。其它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500的规定。
制定理由：
本条对秸秆粉碎环节设定具体、量化的作业质量指标，是保障整个秸秆还田技术体系有效启动和后续作业顺利进行的关键质量控制点。
NY/T 500《秸秆粉碎还田机 作业质量》要求，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85 %，抛撒不均匀率≤20 %，水稻秸秆含水量≤25 %，本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北方单季稻生产特点和现阶段农机具作业精度规定，进一步综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4年春耕农作物秸秆科学还田指导意见”要求，水稻秸秆粉碎长度≤10 cm，平均留茬高度≤10 cm。另外，根据NY/T 1004《秸秆粉碎还田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要求，纯生产率应≥ 0.33hm2/（m·h）。

5.2秸秆还田
5.2.1　翻埋还田
土壤质地为黏土，耕层较深厚、地块较大且连片的区域，宜开展秸秆翻埋还田作业。应在秋季土壤封冻前完成。秸秆粉碎后采用铧式犁及时翻地，作业耕深20 cm～25 cm、耕深稳定性变异系数≤10 %、立垡和回垡率≤5 %、漏耕率≤2.5 %、重耕率≤5 %，地表秸秆残留量≤200 g/m2，水田池边翻地整齐。其它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501和NY/T 742的规定。
制定理由：
GB/T 14225《铧式犁》中规定，在中等壤土、平作条件、土壤含水率10%～25%、茬高≤20cm、拖拉机驱动轮（左、右）滑转率≤20%。NY/T 742《铧式犁 作业质量》规定，北方单季稻生产区域应根据生产实际需求满足耕深要求，耕深稳定性变异系数≤10 %、立垡和回垡率≤5 %、漏耕率≤2.5 %、重耕率≤5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5年春耕期间东北地区秸秆科学还田指导意见”、“2025年秋收期间东北地区秸秆科学还田指导意见”对北方单季稻秸秆翻埋还田技术做出明确要求，水稻秋季收获后进行翻地作业，翻深达到22～25cm，翻地要求做到扣垡严密、深浅一致、不重不漏、不留生格。对于可进行旱整地的田块，在土壤化冻15 cm左右时，用旋耕机旱旋或用重耙机旱耙，作业深度10～12 cm；于插秧前7～10天放水泡田，土块浸透后进行平地搅浆作业，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3 cm的花达水状态。对于不能进行旱整地的田块，可在春季插秧前15～20天放水泡田，泡田水深为垡片的2/3，垡片浸透后使用水田搅浆平地机进行平地搅浆作业，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3 cm花达水状态。作业后表面不外露秸秆，保证田面平整，沉淀3～5天，达到待插状态。

5.2.2  旋耕还田
土壤质地为壤土、轻黏土或地块较小、零散的田块，宜开展秸秆旋耕还田作业。宜在秋季完成，也可在翌年春季耕层化冻18 cm以上时进行。秸秆粉碎后采用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时土壤含水率≤30 %，旋耕深度15 cm～18 cm，碎土率≥60 %，漏耕率≤2.5 %、重耕率≤5 %，地表秸秆残留量≤200 g/m2，旋耕后地表平整度≤4 cm，水田池边旋耕整齐。其它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499的规定。
制定理由：
北方单季稻秸秆旋耕还田适用于耕层较薄的稻田区域。GB/T 5668《旋耕机》中规定，作业适宜条件为土壤绝对含水率为15%～25%的壤土、轻粘土上耕作，作业质量应达到：耕深≥10 cm，耕深稳定性≥85%；NY/T 499 《旋耕机 作业质量》规定在适宜的作业条件下，作业质量应符合：旋耕层深度合格率≥90 %，耕后地表植被残留量≤200g，碎土率≥60%，旋耕后地表平整度≤4 cm，作业后田角余量少，田间无漏耕，没有明显壅土、壅草现象。另外，2025年秋收农作物秸秆科学还田指导意见根据现阶段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实际情况，推荐的相关作业标准为：旋耕深度15～18 cm，不重不漏。翌年春季水稻插秧前10～14天灌水泡田，泡田深度高出旋耕后的土壤表面2～3 cm，土块浸透后平地搅浆作业，深度16～18 cm、水深在1～3 cm为宜，作业后表面不露残茬，稻茬秸秆埋压泥面5 cm以下，沉淀3～5天，达到待插状态。依据上述资料，本文件结合北方单季稻农业生产实际、气候变化特点，农机具优化与精度提升的现实情况，确定相关参数，保证碎土质量与作业效率。

5.2.3  搅浆还田
土壤含水量较大或仍有水层，不能进行旱整地的地块，宜开展搅浆还田作业。宜在翌年春季完成，也可在当年秋季进行。收获后或翌年春季耕层化冻10 cm以上时，灌水泡田3 d～5 d。搅浆作业时以田间水层深度3 cm左右为宜，作业深度≥10 cm、深度合格率≥90 %、作业后田面秸秆残留率≤15 %，作业后地表平整度≤3 cm。
制定理由：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主要应用在秋季土壤水分过大或仍有水层，无法进行旱整地的田块，以泡田水整地为核心。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5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南”中规定的作业技术和指标如下：水稻收获后，秸秆粉碎抛撒还田，留茬高度20 cm左右，放水泡田，水深2～3 cm，泡田时间要达到3～5天，用秸秆埋茬搅浆平地机或双轴秸秆搅浆平地机进行搅浆平地作业，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3 cm，作业后地表平整无残茬，沉淀3～5天，达到待插状态。DB23/T 3160－2022《黑龙江省水稻秸秆还田原茬搅浆整地技术规范》中也明确了相关作业指标：秋季泡田后采用水田平地搅浆机或双轴水田平地搅浆机进行搅浆作业，作业1遍，作业深度不小于15 cm，压茬深度不小于5 cm，植被覆盖率不小于80%，带水越冬。第二年春季用水田平地搅浆机在插秧前5 d～7 d对秋季搅浆作业地块进行二次搅浆作业，作业水深1 cm～3 cm，作业1遍，秸秆覆盖率不小于80%。而对于未能秋整地，应在春季解冻后，直接放水泡田，采用平地搅浆机进行搅浆作业，作业水深1 cm～3 cm，作业2遍，作业深度不小于15 cm，压茬深度不小于5 cm，植被覆盖率不小于80%。DB22/T 3514—2023《水稻秸秆秋季水耙浆还田技术规程》中规定，秋季水耙浆技术，搅浆不宜过深，深度宜在5 cm左右。沉淀后达作业深度（耙浆深）≥10 cm，耙浆深度合格率≥90%，耙浆后地表植物残留量（湿重）≤200 g/m2，耙浆后地面平整度（高差）≤3.0 cm。在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吉林省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程”中整地标准规定，整地后田块内高低差要小于3厘米，表层有细腻的泥浆层2厘米，水整地后田面呈现胶泥状，不可有成片的水面出现。水越深漂稻茬越多。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团块”。整平后，手指划动田面，泥浆可慢慢复原，是最适插秧的田面状态。DB21/T 3483—2021《水稻秸秆秋季湿耙还田丰产栽培技术规程》中规定秋季湿耙还田，作业深度（耙地深）15～20 cm，耙地深度合格率≥90%，耙地后地表植物残留量≤200 g/m2，耙地后地面平整度（高差）≤4.0 cm。翌年春季水稻插秧前进行泡田，泡田3 d～5 d后进行水耙地。耙地应达到田面平坦、上糊下松、高低落差≤3 cm，搅浆深度12 cm～15 cm，沉淀3 d～5 d后插秧。
以上述多个地方标准和省级文件为基础，结合我国北方单季稻区域生产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原茬搅浆整地时间为：秋季收获后或翌年春季耕层化冻10 cm以上，泡田时间3 d～5 d，作业时田间状态以田间水层深度3 cm左右或没过田间土块1/3状态为宜，作业深度≥10 cm、深度合格率≥90 %、作业后田面秸秆残留量（湿重）小于200 g/m2、作业后地表平整度≤3 cm。

5.3　搅浆平地作业
水稻插秧前15 d～20 d灌水泡田，水深为垡片高度的2/3或高出土壤表面2 cm～3 cm，泡田3 d～5 d。使用搅浆平地机进行搅浆整地，作业深度10 cm～12 cm。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 cm～3 cm花达水状态，作业后表面不露残茬，稻田表面平整呈泥浆状，沉淀5 d～7 d天后达到待插状态。其它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501的规定。
制定理由：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黑龙江省地方标准DB23/T 2556—2020《水稻“一翻一旋”秸秆全量还田轮耕技术规程》和DB23/T 3221—2022《水稻秸秆还田调肥密植栽培技术规程》的规定：翻耕后的稻田在第二年春季插秧前15 d～25 d放水泡田，淹没最高垡片的2/3处，泡田时间5 d～7 d。旋耕后的稻田在第二年春季插秧前15 d～25 d放水泡田，泡田深度高出旋耕后的土壤表面2 cm～3 cm，泡田时间3 d～5 d。泡田后采用无动力搅浆平地机进行搅浆。搅浆平地后保持2 cm～3 cm水层沉浆。DB23/T 2608—2020《水稻反转式旋耕秸秆全量还田技术规程》中规定：春季插秧前15 d左右开始泡田，泡田水达到“花达水”状态，泡田时间3 d～5 d即可。DB22/T 3511—2023《苏打盐碱地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氮肥配施技术规程》规定：采用搅浆平地机边泡田，边耙地，深度≤10 cm；漂浮量＜5%，沉降 3天～5天，待插秧。
“2025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南”中规定，春季泡田水深以没过垡块三分之二处为宜。泡田时间3～5天，用搅浆平地机进行搅浆平地作业，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2 cm（浅水搅浆），作业后地表平整无残茬，沉淀3～5天，达到待插状态。“吉林省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程”中规定，泡田时上水到土块高度的2/3即可，等到完全泡透水渗到土块下1/3左右，呈花达水时再整地。低洼地块要少上水、水少可以补水；水多的田块应先排出多余水分再整地。搅浆平地机速度用慢2或慢3档位，把稻茬均匀混拌在泥里。搅浆后田面呈胶泥状，可以有零星的花达水，但不能全田有水层，有水层则漂浮秸秆。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
结合上述标准和政府建议，本文件灌水泡田时间应为插秧前15 d～20 d，针对“翻耕立垡或旋耕”泡田水深为垡片高度的2/3或高出土壤表面2 cm～3 cm，泡田3 d～5 d，搅浆平地作业深度10 cm～12 cm，作业时水深控制在1 cm～3 cm，“花达水”状态，作业后表面不露残茬，稻田表面平整呈泥浆状，沉淀5 d～7 d天后达到待插状态。其它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501的规定。

6  水分管理
水稻生育期水分管理采用“浅—湿—干”灌溉的方法。移栽期保持1 cm～3 cm水层；分蘖期田面达到花达水时开始补灌至3 cm～5 cm水层，依次循环管理；亩茎蘖数达到预期穗数的90%左右时及时晒田，一般宜晒田3 d～7 d，以土壤表面产生细微裂缝为佳，晒后恢复正常水层。孕穗期保持3 cm～5 cm水层；灌浆期干湿交替间歇灌溉，黄熟初期开始排水。
制定理由：
黑龙江省地方标准DB23/T 2556—2020《水稻“一翻一旋”秸秆全量还田轮耕技术规程》和DB23/T 3221—2022《水稻秸秆还田调肥密植栽培技术规程》的规定：返青期保持3 cm～5 cm水层。施蘖肥前一天灌2 cm～3 cm水层，达到花达水再补灌2 cm～3 cm水层，依次循环管理。当茎蘖数达到计划穗数的80%时，开始晒田，一般晒田5 d～7 d。DB22/T 3511—2023《苏打盐碱地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氮肥配施技术规程》规定：插秧至缓苗期：保持水层3 cm～4 cm；分蘖期至拔节期：保持水层5 cm～6 cm，注意灌排结合，洗盐降障、通气增氧；拔节孕穗至抽穗开花期：保持水层3 cm～4 cm；灌浆乳熟期：保持土壤湿润状态；蜡熟期：保持土壤湿润状态渐干。DB22/T 3304—2021《冷凉山区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栽培技术规范》中规定：移栽后保持水层3厘米，返青后至有效分蘖期间歇性灌水；6月末至7月初晒田，直至田面有微裂现象，便可恢复水层。幼穗分化期至收获前采用间歇性灌水，如7月中下旬减数分裂期遇17℃以下低温，应加深水层至20厘米。收获前15天排水。“吉林省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程”中规定，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1～2 次，及时充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期将水排干。
本文件依据上述地方标准和省级指导意见规定：水稻生育期水分管理采用“浅—湿—干”灌溉的方法。移栽期保持1 cm～3 cm水层，保障秧苗成活，同时避免深水低温影响成活率；分蘖期田面达到花达水时开始补灌至3 cm～5 cm水层，依次循环管理，通过循环性轻干湿交替，既满足分蘖对水气的需求，又为土壤创造周期性通气条件，极大促进秸秆的好氧分解，并刺激根系下扎，增强植株活力；全田穗数达到预期穗数的80%～90%时及时晒田，一般宜晒田3 d～7 d，晒后恢复正常水层，主要起到控制无效分蘖、壮秆抗倒，加速腐解进程，减轻因秸秆还田可能造成的土壤过松现象等问题；孕穗期保持3 cm～5 cm水层；灌浆期干湿交替间歇灌溉，确保穗分化与发育对水分的敏感需求，满足籽粒灌浆需求，又保持根系活力，防止早衰，同时延续秸秆的后期腐解。黄熟初期开始排水，促进籽粒成熟，便于收获，并提前为秋收后秸秆还田作业准备适宜的土壤湿度。

7  施肥
施肥时期和施肥总量应参考当地高产稻田生产，宜提高分蘖肥氮肥用量，减少穗肥氮肥用量。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制定理由：
北方单季稻区秸秆还田下的施肥，应当遵循养分需求与供应平衡的原则，坚持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相结合；大量元素与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相结合；基肥与追肥相结合；施肥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参照当地生产实际施肥用量和施肥方法进行施肥，结合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的规定，包括：北方单季稻不同生育时期的需肥特性，对养分吸收利用的能力；土壤类型、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状等因素影响土壤保肥和供肥能力；气候、灌溉、耕作、栽培、植物生长状况等。施肥技术内容主要包括肥料种类、施肥量、养分配比、施肥时期、施肥方法和施肥位置等。

[bookmark: _Toc213743336][bookmark: OLE_LINK1]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bookmark: _Toc213743337]（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本技术规范建立在多年、多点的系统试验研究、生产验证以及对现有科研成果的综合分析基础之上，确保其科学性、可靠性与适用性。所采用的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均来自国内外秸秆还田研究实践，广泛采用、并经过验证的通用方法。
水稻秸秆还田可以增加土壤养分来源，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对农田土壤环境和作物产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标准重点阐述了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的核心技术和配套农机具，明确了水稻秸秆还田作业技术的关键指标，可以充分发挥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在耕地保育、粮食生产、固碳减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规避秸秆还田的潜在不利影响。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显著提升土壤碳储量，调节土壤生态化学计量，是提升土壤有机碳储量、改善土壤结构与肥力的有效途径，并通过调控土壤微生物区系与功能，间接促进作物养分吸收与利用。然而，不同的秸秆还田方式对土壤的物理化学机生物学特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土壤耕作方式和农机的配套产生新的要求。例如：受气候特征的影响，北方单季稻秸秆翻埋还田会显著增加土壤碳排放和秸秆腐解特征，但其相应机制解析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生产方面，针对单季稻不同生产区域采用适宜的秸秆还田方式可有效提高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和保育能力。
1. 关键技术参数的试验验证
秸秆粉碎质量指标（≤10 cm切碎长度，≤10 cm留茬）：基于东北三省、华北北部等主要稻区连续5年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该标准下粉碎的秸秆，在后续翻埋、旋耕或搅浆作业中，机械缠绕堵塞率降低90%以上，秸秆与土壤混合均匀度更高，能够促进秸秆腐解。不同还田方式作业深度与质量要求：
翻埋还田（20—25 cm）：翻埋还田作业深度适中可提高秸秆埋覆率，根据团队定位试验，该深度范围可实现秸秆埋覆率≥95%，同时避免将过量生土翻至表层。与浅翻（<15 cm）相比，耕层较深，土壤养分空间更充足，可显著提高土壤的养分和水分储藏量。
旋耕还田（15—18 cm）：旋耕还田多年多点试验结果表明，旋耕还田可以提高土壤碎土的稳定性，地表秸秆残留量控制在较低水平，碎土率稳定达到55%-70%，秸秆地表残留可控制在较低水平（平均85 g/m²），实现了快速整地与有效还田的平衡。
原茬搅浆还田与平地作业深度与标准：近年来北方单季稻原茬搅浆还田作业面积逐渐增加，相关试验证实，搅浆还田深度≥10 cm、配合精准水层管理，可实现秸秆埋压入泥率≥95%，田面平整度合格率≥90%，为机插秧创造了“适、平、净”的优质条件，插秧效率提高15%—20%，漂秧率降低至3%以下。
2. 配套农艺措施的协同效应验证
“浅—湿—干”水分管理：在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集成示范表明，浅—湿—干灌溉模式配套秸秆还田技术，比传统长期淹水灌溉在分蘖—晒田期节水约20%—30%，同时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平均提高50 mV以上，干湿交替灌溉条件下秸秆腐解速度加快18%—22%，水稻根系活力显著增强，有效分蘖率提高5—8个百分点。
3.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结果分析与验证综述
本规范充分吸纳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在“水稻秸秆还田技术”、“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土壤学报》、《农业工程学报》等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秸秆还田对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温室气体排放及水稻产量品质影响的系列论文。同时，梳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颁布的地方标准和生产技术指导意见中的成熟经验，确保了规范内容与行业共识和科技前沿保持一致。
（1）北方单季稻土壤主要物理指标差异分析
耕作方式对土壤容重无显著影响，秸秆还田的影响相对较弱。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还田方式下作业扰动深度互补，翻埋还田通过深层松动弥补了表层扰动的不足，而旋耕碎混还田则通过增强表层疏松度抵消了深耕缺失的影响，两者综合后使全耕层平均容重维持在相似水平。
不同秸秆还田处理下，耕层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比例表现为：旋耕碎混还田含量最高（平均值为67.7%），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翻埋还田含量次之（平均值为54.5%），虽略高于不还田处理（平均值为51.8%）。研究结果显示，旋耕碎混还田能最显著地提升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含量。这可能是由于旋耕作业将秸秆与表层土壤充分混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接触面积，促进了有机胶结物质的形成，从而有效提升了土壤结构的稳定性与抗侵蚀能力。相比之下，翻埋还田对水稳性团聚体的提升效果有限，与不还田处理相比未见显著改善，这可能与翻耕处理对原状土结构的扰动较为剧烈，以及秸秆深埋导致表层胶结物质补充不足有关。总体而言，旋耕碎混还田是维持和优化土壤结构稳定性的最佳模式。


图1. 单季稻秸秆还田耕层容重和水稳性团聚体比例

耕作方式对土壤耕层结构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翻埋还田通过深层的机械翻转，从物理形态上重塑了耕层结构，显著增加了耕层厚度，并诱导犁底层变薄。而旋耕处理的有效作用范围局限于浅表层（<16 cm），其切削机制不足以产生打破犁底层的剪切应力，导致耕层发育受限，犁底层厚度维持在较高水平。

图2.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耕层和犁底层厚度

在不同土层深度下，耕作方式对土壤最大持水量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在0—10 cm表层土壤中，虽然旋耕碎混处理在数值上略高于其他处理，但各处理间并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说明表层土壤持水力对不同耕作措施的敏感度相对较低。在10—20 cm土层中，翻埋还田处理的优势开始凸显，其最大持水量显著高于不还田和旋耕碎混还田处理，这主要归因于翻埋作业将秸秆集中埋置于该层，通过增加土壤孔隙度和有机质含量，有效改善了中层土壤的蓄水结构。而在20—30 cm土层中，各处理间的差异再次缩小至不显著水平，反映出还田措施对深层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有限。综上所述，翻埋还田在增强耕层中部蓄水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利于构建更为深厚的土壤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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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田间最大持水量

（2）北方单季稻土壤主要化学指标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旋耕碎混还田处理下的土壤全氮含量最高，且显著高于不还田与翻埋还田处理。采用翻埋还田或不还田的方式，土壤全氮含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且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不还田及翻埋还田处理均不利于土壤全氮的积累与保留。相比之下，旋耕碎混还田展现出最优的氮素保持效果，其全氮含量显著提升，表明将秸秆与表层土壤充分混合更有助于发挥秸秆还田的增氮潜力，是提升土壤肥力的关键耕作措施。旋耕碎混还田处理下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且显著高于不还田与翻埋还田处理。这表明，将秸秆碎混入土的处理方式，比秸秆离田或直接翻埋更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图4.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

不同秸秆还田方式下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存在显著差异。土壤硝态氮含量在9.7—12.68 mg/kg之间，其中旋耕碎混还田与翻埋还田显著高于不还田处理。铵态氮含量在11.26—15.01 mg/kg之间，表现为旋耕碎混还田显著最高，翻埋还田次之，不还田处理最低，三者间均达到显著差异水平。不还田与旋耕碎混还田处理的有效磷含量较高，两者间无显著差异；而翻埋还田处理的含量显著低于前两者。速效钾含量处于较高水平，在126.03—164.38 mg/kg之间。旋耕碎混还田显著提升了速效钾含量，达到最高值，不还田处理次之。而翻埋还田处理的速效钾含量则显著低于旋耕碎混还田。
综合分析表明，采用旋耕碎混还田方式对土壤速效养分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尤其在速效氮和速效钾的积累上优势明显。相比之下，翻埋还田在有效磷和速效钾的保持上效果相对较弱。整体来看，将秸秆通过旋耕碎混的方式留在表层或浅土层，比单纯的深层翻埋更有利于土壤速效养分的积累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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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土壤速效养分含量

（3）北方单季稻产量与秸秆腐解特征
统计分析2023—2025年连作水稻地块秸秆还田配合不同耕作方式水稻产量发现，各处理间的产量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与年际间的气候波动及综合生境因素有关。虽然各处理产量均值接近，但其分布特征存在差异，翻埋还田处理的产量离散程度较高，表现出较大的年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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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北方单季稻产量
还田水稻秸秆重量和腐解率随着时间的变化动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延长，秸秆重量逐渐降低，腐解率逐渐增加。秸秆腐解主要集中在水稻生长期内（5月下旬—9月下旬），非水稻生长期（9月下旬至下一年的5月下旬）还田秸秆在田间腐解率变化很小。秸秆腐解呈现先快后慢的变化规律，其中第一个月秸秆腐解率达到27.4%；第二个月秸秆腐解率为11.3%；第三个月秸秆腐解率为8.3%；第四个月秸秆腐解率为达到6.1%。周年秸秆腐解率为55.6%，水稻生长期内平均每个月腐解秸秆总量的13.9%；第二年腐解率为11.4%，占第一年腐解后残余量的25.6%；第三年腐解率为9.3%，占第二年秸秆剩余量的28.6%，前三年累计腐解率达到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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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方单季稻秸秆腐解规律

2.技术经济论证
本技术规范的推广应用，预期将产生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具备良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1. 经济效益分析
节本增收：规范化的秸秆还田避免了秸秆离田所需的收集、打捆、运输等费用，每亩可直接节约成本约30—50元；通过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中长期（3—5年后）可实现水稻稳定增产3%—8%。按亩产600公斤、每公斤2.8元计算，亩均可增收50—135元；科学的施肥调整与秸秆养分归还相结合，可提高氮肥利用率5—10个百分点，减少化肥投入潜力约5%—10%；规范实施所需的额外投入主要为符合标准的高质量还田机具（如加装粉碎装置、大功率拖拉机、专用搅浆机）。这些机具属常规农业机械范畴，一次性投资可使用多年。其带来的节本增收效益通常在2—4年内即可覆盖新增投资成本。
2. 生态与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均提升0.1—0.3 g/kg），改善团粒结构，增强保水保肥能力，是遏制黑土退化、提升耕地质量的核心举措；从根本上杜绝秸秆露天焚烧，减少大气污染和火灾隐患。促进养分循环，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社会效益：为秸秆还田提供统一、权威的技术尺度，有利于监管、推广和服务；通过培肥地力，为水稻持续稳产高产奠定基础；带动秸秆还田机具的研发、升级和标准化生产，促进农机农艺融合产业发展。
[bookmark: _Toc213743338]（二）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技术规范的全面实施与推广，预期将从经济、社会与生态三个维度产生显著而积极的综合效益，有力支撑北方稻区农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1. 预期的经济效益
节约生产成本：规范化的秸秆就地还田，可彻底免除秸秆离田所需的收集、打捆、运输及堆放处理等环节的费用。据测算，每亩稻田可因此节约成本约30—50元。同时，因土壤地力持续提升和养分归还，中长期可减少化肥（尤其是钾肥和部分氮肥）施用量5%—10%，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投入。
提高粮食产量与品质：通过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增强保水保肥能力，为水稻生长创造优良的根际环境。长期定位试验表明，连续规范实施秸秆还田3—5年后，水稻可实现稳定增产3%—8%。以北方单季稻区平均亩产600公斤、每公斤稻谷2.8元计，亩均增收可达50—135元。此外，健康的土壤环境和均衡的养分供应有助于提升稻米的外观品质和食味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提升投资回报率：实施本规范所需的配套农机具（如加装粉碎装置的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及专用整地机具）属于通用性农业资产，其投资可在2—4年内通过上述节本增收效益收回，具有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与长效使用价值。
2. 预期的社会效益
破解秸秆处置难题，保障公共安全：为标准化的秸秆还田提供明确可行的技术路径，从根本上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带来的严重空气污染、交通安全和火灾隐患问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与标准化：规范将引领和倒逼秸秆还田相关农机装备的研发升级与标准化生产，促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机械化向高质高效方向发展。同时，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项目考核、技术推广与监管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促进农民增收与职业素质提升：通过节本增产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规范的培训与推广过程，有助于提升广大种植户和农机手的科学素养与标准化作业技能，培育新时代高素质农民。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通过保护和提升北方这一重要粮仓的耕地质量，为粮食持续稳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具体举措，有力支撑国家粮食安全与乡村产业振兴。
3. 预期的生态效益
显著提升耕地质量，保护黑土地：秸秆作为有机质直接还田，是增加和更新土壤有机质最有效的途径。长期实施可年均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0.1—0.3 g/kg，显著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强通透性和保蓄能力，是遏制东北黑土退化、维持和提升其基础地力的核心与关键技术。
促进养分循环，减少面源污染：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规范化还田实现了养分在农田系统的内循环，减少了对化肥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养分流失导致的面源污染风险。
增强固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秸秆碳固定于土壤中是重要的农田生态系统固碳途径。规范的还田技术提高了秸秆还田的质量和稳定性，有利于增加土壤碳库储量，减少因焚烧或不当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贡献于国家“双碳”目标。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增强土壤生物活性与多样性，形成更健康的土壤微生态系统。同时，秸秆覆盖与土壤结构改善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抑制田间扬尘，增强农田的水源涵养功能。
本技术规范所引领的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体系，实现了经济效益（节本增收）、社会效益（安全稳定、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益（培肥固碳、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增效。其全面推广应用，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农业技术革新，更是推动区域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杠杆，预期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积极影响。
[bookmark: _Toc213743339]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上尚无同类标准。
[bookmark: _Toc213743340]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单季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bookmark: _Toc33795965][bookmark: _Toc74299245][bookmark: _Toc213743341][bookmark: _Toc33795963][bookmark: _Toc33788391][bookmark: _Toc16771][bookmark: _Toc10259]六、与有关的现行标准、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基础性标准，是在符合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等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北方单季稻秸秆还田实际编制的，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重复或矛盾。
[bookmark: _Toc33795966][bookmark: _Toc213743342][bookmark: _Toc74299246]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bookmark: _Hlk190854996]无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74299248][bookmark: _Toc213743343][bookmark: _Toc33909602]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bookmark: _Toc15970][bookmark: _Toc213743344]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531195532][bookmark: _Toc32465][bookmark: _Toc31347]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由相关部门面向全国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相关科研院所及重点县市技术骨干，开展标准宣贯与技术培训，确保标准内容准确理解和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213743345]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bookmark: _Toc213743346][bookmark: _Toc74299249]参考文献：
1. GB/T 5668 《旋耕机》
2. GB/T 14225 《铧式犁》
3. GB/T 24685 《水田平地施肥搅浆机》
4. 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5. NY/T 499 《旋耕机 作业质量》
6. NY/T 500 《秸秆粉碎还田机 作业质量》
7. NY/T 742《铧式犁 作业质量》
8. NY/T 1004 《秸秆粉碎还田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9. DB21/T 3483—2021 《水稻秸秆秋季湿耙还田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10. DB22/T 3304—2021《冷凉山区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栽培技术规范》
11. DB22/T 3511—2023《苏打盐碱地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氮肥配施技术规程》
12. DB22/T 3514—2023 《水稻秸秆秋季水耙浆还田技术规程》
13. DB23/T 2556—2020《水稻“一翻一旋”秸秆全量还田轮耕技术规程》
14. DB23/T 2608—2020《水稻反转式旋耕秸秆全量还田技术规程》
15. DB23/T 3160—2022 《水稻秸秆还田原茬搅浆整地技术规程》
16. DB23/T 3221—2022《水稻秸秆还田调肥密植栽培技术规程》
17. 2025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南
18. 吉林省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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